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聲免字第38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吳美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賴俊佑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王定崗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王行正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庭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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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添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吳美惠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

條例)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112年度消債職聲

免字第113號裁定（下稱第113號裁定）以有消債條例第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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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情形為由不予免責確定；其後聲請人依本院111年度司

執消債清字第148號債權表所列債權比例還款，已符合消債

條例第141條規定，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41條之規

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

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

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4號裁定自111年11月

9日起開始清算程序，嗣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8號裁

定清算程序終結，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128,

210元，經第113號裁定裁定不免責確定等情，經本院依職權

調取前開案卷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第113號裁定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

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為588,054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

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受分配金額128,210元後之餘額為45

9,844元（計算式：588,054－128,210＝459,844），聲請人

主張其已按各普通債權人之比例償還如附表所示，核與各債

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郵政匯票申請書（卷第19至25

頁）、債權人陳報狀在卷可參(卷第29至57頁)。可見聲請人

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 條規定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

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應予准許。

　㈢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調查債務人清

償資金來源是否以每月收入竭力清償，或為獲免責，而再度

舉債清償，若以此清償方式為脫免債務之途徑，顯未因經歷

清算程序而了解自身經濟之困境肇因為何，難期債務人因免

責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亦與消債條例第141條之立法目的背

道而馳等語(卷第57頁)。查：聲請人固陳稱是向公司借款等

語(卷第65頁)，並提出借款契約書及本票影本為證(卷第73

至93頁)，然觀諸借款契約書及本票之記載，可知聲請人於1

13年4月10日向所任職之高雄市私立圓安居家長照機構負責

人楊婷茹借款420,000元，約定自113年5月起至1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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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月於每月10日清償15,000元，且無利息等情，可知聲

請人實質上是預支在該機構擔任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

清償債權人，尚無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之惡意，且各債權

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與消債條例為重建聲請人經

濟生活之立法目的相符，因此債權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33條、

第14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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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吳美惠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112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13號裁定（下稱第113號裁定）以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為由不予免責確定；其後聲請人依本院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8號債權表所列債權比例還款，已符合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41條之規定，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4號裁定自111年11月9日起開始清算程序，嗣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8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128,210元，經第113號裁定裁定不免責確定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案卷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第113號裁定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為588,054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受分配金額128,210元後之餘額為459,844元（計算式：588,054－128,210＝459,844），聲請人主張其已按各普通債權人之比例償還如附表所示，核與各債權人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郵政匯票申請書（卷第19至25頁）、債權人陳報狀在卷可參(卷第29至57頁)。可見聲請人繼續清償達消債條例第133 條規定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應予准許。
　㈢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調查債務人清償資金來源是否以每月收入竭力清償，或為獲免責，而再度舉債清償，若以此清償方式為脫免債務之途徑，顯未因經歷清算程序而了解自身經濟之困境肇因為何，難期債務人因免責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亦與消債條例第141條之立法目的背道而馳等語(卷第57頁)。查：聲請人固陳稱是向公司借款等語(卷第65頁)，並提出借款契約書及本票影本為證(卷第73至93頁)，然觀諸借款契約書及本票之記載，可知聲請人於113年4月10日向所任職之高雄市私立圓安居家長照機構負責人楊婷茹借款420,000元，約定自113年5月起至115年8月止，按月於每月10日清償15,000元，且無利息等情，可知聲請人實質上是預支在該機構擔任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清償債權人，尚無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之惡意，且各債權人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與消債條例為重建聲請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相符，因此債權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4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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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吳美惠應予免責。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
    條例)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17日112年度消債職聲
    免字第113號裁定（下稱第113號裁定）以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之情形為由不予免責確定；其後聲請人依本院111年度司
    執消債清字第148號債權表所列債權比例還款，已符合消債
    條例第141條規定，爰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41條之規定
    ，聲請免責等語。　　
二、按債務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
    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消債條例第141
    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1年度消債清字第94號裁定自111年11月9
    日起開始清算程序，嗣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48號裁定
    清算程序終結，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新臺幣(下同)128,21
    0元，經第113號裁定裁定不免責確定等情，經本院依職權調
    取前開案卷核閱屬實，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第113號裁定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
    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為588,054元，上開餘額扣除普通債權
    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受分配金額128,210元後之餘額為459,8
    44元（計算式：588,054－128,210＝459,844），聲請人主張
    其已按各普通債權人之比例償還如附表所示，核與各債權人
    陳報還款金額相符，有郵政匯票申請書（卷第19至25頁）、
    債權人陳報狀在卷可參(卷第29至57頁)。可見聲請人繼續清
    償達消債條例第133 條規定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
    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其聲請免責，應予准許。
　㈢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張調查債務人清
    償資金來源是否以每月收入竭力清償，或為獲免責，而再度
    舉債清償，若以此清償方式為脫免債務之途徑，顯未因經歷
    清算程序而了解自身經濟之困境肇因為何，難期債務人因免
    責而重建其經濟生活，亦與消債條例第141條之立法目的背
    道而馳等語(卷第57頁)。查：聲請人固陳稱是向公司借款等
    語(卷第65頁)，並提出借款契約書及本票影本為證(卷第73
    至93頁)，然觀諸借款契約書及本票之記載，可知聲請人於1
    13年4月10日向所任職之高雄市私立圓安居家長照機構負責
    人楊婷茹借款420,000元，約定自113年5月起至115年8月止
    ，按月於每月10日清償15,000元，且無利息等情，可知聲請
    人實質上是預支在該機構擔任照顧服務員之每月薪資用以清
    償債權人，尚無濫用清算程序以獲免責之惡意，且各債權人
    之債權已獲相當程度之清償，與消債條例為重建聲請人經濟
    生活之立法目的相符，因此債權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據上論結，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依消債條例第133條、
    第14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